关于公布广中医关心下一代（薛锡潮）

助学金发放名单的通知

（中党关工〔2011〕42号，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各学院（含研究生院）关工分委：

《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拟发名单》于2011年10月22～28日在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站上公示期间，学校关工委办公室收到3封投诉邮件。针对投诉邮件反映的问题，学校关工委办公室进行深入调查，得到翔实结果（详见附件2），并于10月29日上午分别答复了投诉者，同时表示：薛锡潮助学金发放名单最后要经过学校关工委主任秘书长联席会议（也是基金会常务理事会）集体讨论审定。这个会议定于10月31日下午召开，如果还有意见，欢迎再提出来。截至主任秘书长联席会议召开之前，没有再收到相关意见。

2011年10月31日下午召开的学校关工委主任秘书长联席会议（广中医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按公示名单发放薛锡潮助学金。现将《广中医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发放名单》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薛锡潮助学金总额10万元，受助学生每人发给助学金2000元，在广中医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颁发大会于2011年11月18日（校庆日）召开以后，由学校财务处直接划入学生个人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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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学院关工分委组织填写《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资助学生情况表》（附件3），于2011年11月30日以前交到学校关工委办公室林羽或张志英处（大学城校区分机电话6190，三元里校区分机电话5191）。

三、50位受助学生均按要求提交了副题为《——浏览广中医“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站有感》（主题自定）的文章，学校关工委办公室同时收到其他同学同类文章20多篇，将一并组织评选出优秀文章若干篇另行给予适当奖励。评选结果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1.广中医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发放名单

      2.投诉邮件主要内容和调查结果

3.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资助学生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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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拟发名单
	单位名称
	学生姓名
	学号
	资助金额（元）
	备注

	第一临床医学院
	吴素琴
	2010011029
	2000
	

	
	谢金龙
	2010011114
	2000
	

	
	曾维勇
	2010012017
	2000
	

	
	凌天和
	2010013043
	2000
	

	
	陈水木
	2010013079
	2000
	

	
	殷秀菊
	2010013160
	2000
	

	
	林月娟
	2010013179
	2000
	

	第二临床医学院
	陈秋媚
	201051004
	2000
	

	
	欧国莹
	2010051006
	2000
	

	
	李玉霞
	2010051184
	2000
	

	
	李周迅
	2010051259
	2000
	

	
	王嘉玲
	2010054048
	2000
	

	
	陈小梅
	2010054033
	2000
	

	第三临床医学院
	苏关玲
	2010071011
	2000
	

	
	罗燕虹
	2010071057
	2000
	

	中药学院
	黄辰毅
	2010033164
	2000
	

	
	谭凤珠
	2010034049
	2000
	

	
	何泽晓
	2010033169
	2000
	

	
	许洁安
	2010038072
	2000
	

	
	凌丽娜
	2010031059
	2000
	

	
	廖丰蕴
	2010033198
	2000
	

	
	余剑平
	2010033125
	2000
	

	
	张艳萍
	2010031149
	2000
	

	
	王  鹏
	2010033211
	2000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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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表）

	单位名称
	学生姓名
	学号
	资助金额（元）
	备注

	针灸推拿学院
	晏锦胜
	2010022058
	2000
	

	
	陈玉梅
	2010021010
	2000
	

	
	曹艳玲
	2010021002
	2000
	

	
	赵  畅
	2010021117
	2000
	

	信息技术学院
	黄  方
	2010081138
	2000
	

	
	谭嘉怡
	2010081071
	2000
	

	护理学院
	陈瑞英
	2010101028
	2000
	

	
	朱丽青
	2010101079
	2000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晓漫
	2010093006
	2000
	

	
	郝应昌
	2010091134
	2000
	

	
	陈祝远
	2010091043
	2000
	

	
	李益娜
	2010092002
	2000
	

	
	张婷婷
	2010092174
	2000
	

	人文社科学院
	吴敏良
	2010061063
	2000
	

	
	李翠婷
	2010061003
	2000
	

	体育健康学院
	姚振峰
	2010131097
	2000
	

	研究生院
	王文丽
	20101106405
	2000
	

	
	李秀兰
	20101101006
	2000
	

	
	章雅琼
	20101101061
	2000
	

	
	郑梅芳
	20101101063
	2000
	

	
	刘晓晖
	20101107452
	2000
	

	
	徐月圆
	20101105368
	2000
	

	
	龚  玲
	20101105326
	2000
	

	
	杨素娟
	20101101065
	2000
	

	
	陈  攀
	20112304086
	2000
	

	
	徐世英
	20102201020
	2000
	

	合计
	50名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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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投诉邮件主要内容和调查结果

学校关工委办公室
《关心下一代（薛锡潮）助学金拟发名单》于2011年10月22～28日在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网站上公示期间，学校关工委办公室收到3封投诉邮件，反映的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位硕士研究生之所以能够获得这项助学金，是因为与研究生院一位老师关系不同寻常，研究生院那位老师有徇私舞弊之嫌；二是非2010级研究生可以获得资助而真正困难的2010级申请者却什么都没有。针对上述问题，学校关工委办公室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如下：
一、研究生院评定助学金有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确实贫困的学生，或家庭发生重大意外事故的，作为首先考虑资助的对象；二是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计划外研究生申报者；三是对于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公益事业，对社会、学校有突出贡献的付出劳动的研究生予以优先考虑；四是对于在研期间得过助学金的同学，除非有意外突发事故及特殊贡献的，不考虑再次给予助学金。
二、投诉邮件涉及的研究生院那位老师确实给一位同学打了招呼，那是按照研究生院上述第三条原则办理的。该院申请名单的最后确定，是经过集体研究的，潘华峰院长、史亚飞副院长都证实这一点。他们认为，那位硕士研究生父母退休，哥哥独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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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家庭，贫困等级达到“三星”，并且该生长期在研究生处帮忙，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大型活动，是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优秀学生，完全符合薛锡潮助学金的资助条件，不存在老师徇私舞弊的问题。
三、目前公示的薛锡潮助学金50个计划发放对象，只有陈攀同学是非2010级的。陈攀同学是博士研究生。薛锡潮助学金分配给博士研究生两个名额，只有3人申请，其中一人已经获得过助学金，属于第一项的第四种情况，决定不再发放。这就剩下包括陈攀在内的两位同学。考虑到陈攀同学是委托代培学生，要自己缴纳学费，属于优先考虑对象，就按特殊情况处理了。

  —6—
广中医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资助学生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所在学院和所学专业
	

	电子邮件地址
	

	一年级学习成绩状况（由学院或研究生处填写）

	该生在本院同一专业同一年级         位同学中，学习成绩综合排名第    名。

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二年级学习成绩状况（由学院或研究生处填写）

	该生在本院同一专业同一年级         位同学中，学习成绩综合排名第    名。

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本表分两次填写：第一次在确定资助后填写并交到学校关工委办公室；第二次在次年10月份由学校关工委办公室发回填写后再交到学校关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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